同意在职人员报考博士研究生证明
兹有我单位职工XX同志，男/女，身份证号：XXXXXXXXXXXX，该同志自X年X月开始在我单位工作，具体工作岗位为：XXXX。

（报考教育博士的考生，请按照《华中师范大学2026年招收攻读教育博士（专业学位）研究生招生简章》中相关要求，在此须写明相关工作信息，特别是符合报考专业招生条件的相关信息。）

XX同志，现申请报考华中师范大学xxxx年博士研究生，报考类别为“定向”。我单位同意其报考，若该同志被拟录取，本单位将配合在规定时间内办理《博士研究生定向培养合同》签订等拟录取手续。

特此证明。

联系电话：

负责人签名：
XXX单位人事部门（单位人事部门名称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

